
交办：2026010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

泉州市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经济开发区经济科：

根据《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申报工作的通知》(泉农函〔2026〕9号)文件要求，现将开展2026年泉州市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贴息时间、对象、范围、标准

（一）贴息时间

对申报主体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已付贷款利息给予贴息。

（二）贴息对象
1.年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2亿元以下、经县级及以上政府有关部门评审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市域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联合社）、家庭农场、市级以上美丽休闲农业点。

3.获得市级及以上知名农业品牌、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农产品电商示范平台的非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4.完成土地流转、连片种植粮食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获得市级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基地或列入省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名录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5.县级以上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获奖者、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等领办的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三）贴息范围
1．农业龙头企业收购本地农产品原料、购买农资（饲料）、种苗种子（母猪仔猪）等流动资金贷款。为充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助力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对于农业龙头企业本地农产品原料无法满足需求，确需收购外地农产品原料的，由农业龙头企业说明原因并经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予以贴息。

2．除农业龙头企业外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抽蓄水灌溉设施、田间水利、机耕路、茶果园道路、耕地流转及整理等）、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冷链等设施（设备）建设、农产品收购、农机（畜牧机械）购置、农资（饲料）购买、种苗种子（母猪仔猪）购买、休闲农业配套设施建设等用途的银行贷款。

3.对合同用途标注为“借新还旧”和“无还本续贷”的，申报主体提供申报期间内符合贴息用途的佐证材料，可列入贴息范围。
以下情况不予贴息：
1.申报对象、范围和贷款用途与上述规定不符的；
2.逾期还贷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等；
3.贷款用于投资股权、理财产品或其他套利活动的；
4.同笔贷款在贴息年度内已获得其他财政贴息补助的；
5.提供虚假材料的；
6.贴息期限内符合贷款用途的贷款利息实际支出低于5000元的；
7.购置农机等已获财政补贴的贷款；
8.农业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的个人银行贷款；
9.涉黑、涉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贴息标准
按照不高于2025年12月份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对申报单位贴息期内已付贷款利息给予贴息（跨年度的贷款按每年已付利息分段申请补助，贷款利息具体金额以申报表中银行出具的已付利息为准），其中农业龙头企业贴息上限为已付利息的50%，其他经营主体贴息上限为已付利息的70%，并且单家经营主体贴息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同一法定代表人注册不同经营主体申报多个项目的贴息总额合计最高不超过15万元。
二、申报程序

（一）经营主体网上申报。按照属地原则，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在规定申报时限内通过“泉州市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现平台”在线填报单位基本信息及贷款信息，并上传申报材料。按照“谁申报、谁负责”的原则，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需要上传的材料有：

1.银行借款合同（如有多份贷款合同，应按贷款时间顺序上传）；

2.贷款到账凭证；

3.贷款金融机构出具的利息结算清单（盖有贷款银行印章）；

4.贴息对象、银行贷款用途等佐证材料（申报主体向龙头企业、合作社等购买农产品原料、农资等，应提供申报期间内的正式发票；向农民个人收购原材料及支付设施建设人工费用等确实无法提供正式发票的，应提供申报期间内的对公账户银行转账记录，并提供收款人的收款证明，注明款项用途及收款时间、金额等，并由收款人签字确认）；
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申报表（申报表PDF版和DOC版各一份，见附件1）。

以上材料和证明提供PDF格式按顺序依次上传。
（二）县级初审。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过“泉州市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现平台”对申报的贴息项目进行申报资格和材料审核。
（三）市级复审。市农业农村局对各县（市、区）申报的贴息项目进行复审。对审查合格项目，所需贴息资金纳入年度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对未按要求进行申报或申报手续不齐备、数据不准确、上传资料不齐全的申报项目，予以驳回，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贴息支持。

（四）资金兑现。贴息资金按照惠企直达资金管理，审核完成后拨付至申报单位。
申报材料需胶装成册，如有多份贷款合同的，应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复印件应确保清晰，逐页加盖（或骑缝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每个经营主体申报材料一式三份，送至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三、申报时间

平台申报期限为2026年3月23日至3月31日。逾期未申报视为自行放弃。

纸质版申报材料于2026年4月3日前汇总报送至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联系人：杨雅煊    联系电话：85676848
电子邮箱：ry848@126.com
邮寄地址：晋江市青阳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A栋409

附件：1．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申报表

2．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审核汇总表

3．农业经营主体申报贷款贴息项目操作指南

4．《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等3个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2月12日

附件1

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申报表

贴息期限：2025年度                                    资金单位：万元
	申报主体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所在地址
	
	联系电话
	

	
	类别
	
	等级
	

	
	经营主体当年度营业（销售）收入
	

	
	贷款合同号
	贷款银行名称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年月日-年月日）
	还贷日期
	还贷金额
	贷款   利率
	贴息期内已付利息
	申报贴息额
	贷款用途

	
	
	
	
	
	
	
	
	
	
	

	
	
	
	
	
	
	
	
	
	
	

	
	合  计
	
	
	
	
	
	
	
	

	绩效情况
	经营主体年度投入
	
	同比增加值
	

	
	经营主体年度产值
	
	同比增加值
	

	申报单位
	我单位承诺：贷款合同、总额、利率及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申报贴息的贷款用途符合贴息申报要求；上述申报贴息贷款未享受过市级以上财政贴息补助政策；非涉黑、涉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贷款金融机构审核
	经审核，该单位2025年内在我行符合贴息要求的贷款总额为     万元，期内已付利息合计     万元。
审核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期内已付利息”不包括：①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等；②同笔贷款在贴息期限内已获得过其他有关贴现补贴的；③不符合申报对象、范围和贷款用途。
2.经营主体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应逐一填报。
附件2

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审核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资金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称
	贴息期内经营主体情况
	贷款情况
	审核情况
	备注

	
	法定代表人
	年营业（销售）收入
	类别
	等级
	资金投入
	新增产值
	贷款银行名称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年月日-年月日）
	还贷日期
	还贷金额
	贷款利率（%）
	贴息期实付利息
	已提供符合贴息用途的转账凭证
	符合贷款用途的实付利息额
	按照不高于一年期lpr折算的已付利息额
	核算贴息资金
	贷款用途

	
	
	
	
	
	
	
	
	
	
	
	
	
	
	总额
	其中：
	
	
	
	

	
	
	
	
	
	
	
	
	
	
	
	
	
	
	
	发票金额
	转账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我局已审核申报主体所提交材料，申报材料同汇总表一致，且相关佐证材料已通过惠企平台提交。
备注：1.类别分为农业龙头企业、美丽休闲农业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等。

      2.贷款总额及利息指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申报主体与银行间产生的贷款及相应利息。

      3.龙头企业贷款用途分为收购农产品原料、购买农资（饲料）和购买种苗种子；其他经营主体贷款还可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设备）建设、农机（畜牧机械）购置和休闲农业配套设施建设。

附件3

农业经营主体申报贷款贴息项目操作指南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网站（http://nyncj.quanzhou.gov.cn）下载


